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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3）川 0191破 7号之四

申请人：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刘阳。

2024年 8月 20日，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

理人以其制作的《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

分配方案（二）》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为由，请求本院裁

定认可。

本院查明，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

《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（二）》。

2024年 8月 9日，管理人将上述方案提交第三次债权人会议

表决，其中三户债权人同意上述方案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

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 100%，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

保债权总额的比例为 100%。

本院认为，《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

分配方案（二）》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，

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

上，符合法律规定。管理人后续可根据本院裁定认可的破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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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产分配方案和破产财产变价实际情况，计算具体分配数额，

向债权人告知后进行分配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认可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（二）》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梁  瑛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董  淼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黄  迪

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刘凌云   

附：《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（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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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
分配方案（二）

管理人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，制定本财产分配方案。

一、分配基本原则

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合法的分配原则，严格按照《企业破产法》

规定的清偿顺序进行破产财产分配。

二、参加分配的债权情况

截止 2023年 5月 21日，依法可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总金

额为 13 509 097.56元。债权性质均为普通债权。

三、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

特别说明：因管理人未接管到破产人任何财务资料，故本案仅

能按照管理人目前已调查到的财产现状进行分配，经向债权人征求

意见，债权人同意暂停分配并使用现有破产财产支付追缴出资纠纷

案件受理费，若后续通过追缴出资诉讼或其他途径追回财产的，管

理人将按照法院裁定的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进行追加分配。

截止本次会议前，破产人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主要为：银行存

款 1 536.88 元、车位拍卖款 136 320 元、增值税退税 20 

080.91元、结息 24.89元，共计 157 962.68元。 

四、分配的顺序、比例和数额

（一）破产财产应优先支付的破产费用

1、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

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规定，破产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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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算，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，

但是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 元。根据破产人的破产财产情况，成都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应收取破产案件受理费 1 730元。 

2、管理人报酬

根据管理人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的管理人报酬方案计算

得出的管理人报酬为 18 358 元，因考虑到破产衍生诉讼的费

用开支，管理人愿意暂收取报酬 15 000 元，差额部分待诉讼

程序结束后若有收回再进行收取。前述报酬金额不包含未来可

能追索到的财产以及可能新发现可供分配的财产。

3、其他破产费用

截止 2024年 3月 29日，产生其他破产费用：邮寄费 400

元、刻章费 580 元、税费 1 186.41 元、车位管理费 480 元，

其他执行职务费用 600元，共计 3 246.41元。

剩余破产财产共计 137 986.27 元：均为预留衍生诉讼案

件受理费 135 800元、执行职务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等。 

需要说明的是，预留后期费用主要针对本案后续以下工作：

（1）支付办理衍生诉讼案件的案件受理费及产生的其他

相关费用；

（2）转账支付分配债权清偿款项手续费；

（3）本案后期管理人办理税务注销和工商登记注销手续，

有必要预留相关手续办理费用；

（4）后期处理破产清算事务应支出的其他费用。

在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后，已无剩余破产财产可供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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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管理人完成衍生诉讼清收回财产后，破产财产在优

先支付了破产费用后，按以下顺位清偿：

1、职工债权为第一顺位

经管理人调查，本案无职工债权。

2、税收债权为第二顺位

经税务机关核税，破产人无欠税情况。

3、破产财产清偿完第二顺位后，剩余破产财产用于清偿普

通债权。

五、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

（一）分配方式

经征求各位债权人意见，管理人拟启动对股东的出资追缴

诉讼，因目前的破产财产扣除破产费用和相关诉讼费后无剩余，

因此暂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。

待追缴出资诉讼终结后，管理人将视回款具体情况，根据

法院裁定确认的分配方案制定分配明细，并自相应款项转至管

理人账户之日起 15 日内，以货币方式将应分配额通过债权人

申报债权时预留的银行账号转账支付给各债权人。若银行转账

信息有变，请债权人在本次会议召开后 3日内向管理人重新提交

书面银行信息。

（二）分配款的提存

如债权人未及时向管理人提交接受货币分配款的银行账

户信息等资料，导致管理人无法支付清偿款项的，管理人依法根据

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进行提存。债权人自最后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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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，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，

管理人依法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（三）补充分配

若后续管理人新发现可供分配的财产，且足以支付补充分配

的破产费用（其中新增财产对应的管理人报酬按《管理人报酬

方案》确定）以及共益债务（若有）的，由管理人直接按已确

定的各债权人的债权比例依法予以补充分配，不再另行召开

债权人会议。


